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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19(2018)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 2018 年 6 月 6 日第 8277 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重申对全面执行第 2250(2015)号决议的承诺， 

 回顾其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2000)、1820(2008)、1889(2009)、1960 

(2010)、2106(2013)、2122(2013)和 2242(2015)号决议以及其所有相关主席声明， 

 又回顾其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各项决议，包括第 2178(2014)、2195(2014)、

2354(2017)、2395(2017)和 2396(2017)号决议以及其 S/PRST/2015/11号主席声明， 

 还回顾其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第 1265(1999)和 1894(2009)号决议， 

 回顾其关于建设和平架构的第 1645(2005)、2282(2016)和 2413(2018)号决议

以及其关于冲突后建设和平的 S/PRST/2012/29 和 S/PRST/2015/2 号主席声明， 

 指出青年一词在本决议中是指年龄在 18 至 29 岁的人，还指出各国和国际上

可能存在对该词有所不同的定义，包括大会第 50/81 和 56/117 号决议中对青年的

定义， 

 铭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负有维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重申必须提高联合国的能力，使之能够实现创立联合国时立下的欲免后世再

遭战祸的决心，必须强调预防外交、调解和斡旋、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 

 又重申青年可为维护和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作出重要积极的贡献， 

 还重申青年可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青年是维持和平和建设

和平的努力持久进行、包容各方和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重申各国必须在建设和平过程中享有自主权和领导权，即由各国政府和所有

其他国内利益攸关方共同承担保持和平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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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重申各国政府和当局在确定、推动和指导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的优先事项、

战略和活动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强调包容各方是推进国家建设和平进程和目标以

确保社会所有阶层的需求得到考虑的关键，为此应让青年全面有效参与其中，而

不对其加以任何区别对待，如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

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而区别对待， 

 确认民间社会，包括基于社区的民间社会、青年、私营部门、学术界、智囊

团、媒体、妇女以及文化、教育和宗教领袖，在提高人们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识

和更有效应对这些威胁方面的重要性， 

 强调必须采用综合办法来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特别要预防冲突和在冲突的

所有阶段消除冲突根源， 

 确认采取统筹办法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贡献， 

 表示关切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在全球化社会中更多地使用新的信息和通信

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来招募和煽动青年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资助、策划和筹备

其活动，着重指出会员国需要协力防止恐怖分子利用技术、通信和资源来煽动对

恐怖主义行为的支持，同时要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遵守国际法规定的其他义务， 

 确认青年面临的且所受风险尤高的各种挑战，包括导致一切形式歧视和暴力

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以及青年女性所受风险尤高的持续不平等现象，因

此重申关于增强妇女权能和性别平等的承诺， 

 又确认体育和文化对实现发展与和平的贡献越来越大，因为体育和文化促进

容忍和尊重，有助于增强青年和妇女、个人和社区的权能，有助于实现健康、教

育和社会包容方面的目标， 

 重申受教育的权利及其对实现和平与安全的贡献，还确认投资于普及性全纳

教育与培训是各国为确保青年眼前和长期的发展所能作出的重要政策投资，重申

获得包容、公平和优质的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是使青年获得相关技能和培养其能力

的重要因素， 

 1. 注意到独立主要作者和专家咨询小组提出的题为《缺失的和平》的青年、

和平与安全问题进展情况独立研究报告； 

 2. 促请所有相关行为体，包括在谈判和执行和平协定时，考虑如何以包容

的方式增加青年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参与，考虑到青年的切实参与和意见，

认识到青年被边缘化不利于建设可持续和平以及打击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

主义； 

 3. 确认青年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可发挥的作用； 

 4. 重申安全理事会特派团必须考虑到与青年有关的因素，包括酌情与当地

及国际青年团体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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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促请武装冲突各方严格遵守对其适用的国际法所规定有关保护平民、包

括保护青年的义务，包括对其适用的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 1977 年《附

加议定书》所规定义务，并敦促会员国考虑按照国际法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在武

装冲突中和冲突后保护平民，包括保护青年； 

 6. 又促请会员国遵守各自消除有罪不罚现象的义务，还促请它们调查和起

诉那些应对侵害包括青年在内的平民的灭绝种族、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其他恶

劣罪行负责的人； 

 7. 重申各国必须按相关国际法的规定，尊重、促进和保护其境内和受其管

辖的所有人、包括青年的人权，重申每个国家对保护其民众免受灭绝种族、战争

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侵害负有首要责任； 

 8. 敦促会员国在武装冲突中保护青年免受暴力侵害，并敦促各方消除一切

形式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以及人口贩运； 

 9. 确认青年在弘扬一种和平、宽容及进行文化间与宗教间对话的文化，借

以阻止青年参与涉及暴力、恐怖主义、仇外心理和一切形式歧视的行为方面的作

用，重申反恐怖主义宣传的努力可受益于与包括青年和青年主导的民间社会在内

的广泛行为体互动协作； 

 10. 确认青年和青年主导的民间社会也可以在建设和平及保持和平的努力

中发挥重要作用； 

 11. 重申各国有义务尊重、促进和保护包括青年在内的所有个人的人权和基

本自由，确保平等诉诸法律的机会并维护法治机构的完整性；为从事和平与安全

工作的青年创造有利和安全的环境； 

 12. 促请会员国保护教育机构，使其成为免于一切形式暴力的场所，确保所

有青年、包括边缘青年都能利用这些场所，并采取步骤解决青年女性平等享有受

教育权利问题； 

 13. 强调指出必须制定有关青年政策，旨在积极促进建设和平努力，包括促

进社会和经济发展，同时支持发展当地经济的项目，也旨在为青年提供就业机会

和职业培训，同时促进青年接受教育并推动青年创业和建设性参政； 

 14. 敦促会员国酌情考虑其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的政治、财政、技术和后

勤支助如何考虑到青年在和平努力中的需求和参与； 

 15. 建议建设和平委员会在其讨论和建议中包括如何使青年有意义地参与

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的国家努力； 

 16. 敦促秘书长及其特使在有关维护和平与安全、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的相

关讨论中考虑到青年的意见，促进青年平等和充分地参与决策层面，特别注意让

青年女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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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又敦促适当的区域和次区域机构尤其考虑制定并实施青年政策和方案，

并促进青年的建设性参与； 

 18. 表示打算在适当时邀请民间社会、包括青年领导的组织，就针对具体国

家的审议和相关专题领域向安理会通报情况； 

 19. 鼓励联合国相关实体、报告员和秘书长特使及特别代表，包括秘书长青

年问题特使，在武装冲突中和冲突后青年的需求问题上更好地开展协调和互动； 

 20. 请秘书长酌情考虑在其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列入青年参与和平

进程、包括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以及减少社区暴力等相互关联的方案

方面的进展情况； 

 21. 建议秘书长考虑建立内部机制，以扩大青年对联合国工作的参与； 

 22. 请秘书长至迟于 2020 年 5 月向安理会提交报告，说明本决议和第 2250

号决议执行情况； 

 23.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